
交通运输行业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情况汇报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检查行为，提高对生产建设项目的事中事

后监管，根据新县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要求，结合

工作实际，现将交通运输行业工程电子招投标活动的随机抽查检

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抽查对象

工程名称：G106线光新交界至豫鄂交界段修复养护工程

2021年 11月 1日依法进行招标的交通运输行业工程建设项

目，随机抽取中标企业新县新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受新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的委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组织

并完成了 G106线光新交界至豫鄂交界段修复养护工程的招标代

理工作，现将该项目招标投标基本情况汇总如下：

1、招标项目概况

1.1招标项目名称：G106线光新交界至豫鄂交界段修复养护

工程

1.2招标编号：GMGG21329

1.3建设地点：新县境内

2、招标方式

本次招标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釆购。



3、招标公告及投标人报名

本项目于 2021年 10月 9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新

县）》发布了招标公告。按照招标公告的要求，各潜在投标人于

2021年 10月 10日至 2021年 10月 24日，登陆“信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www.xyggzyjy.cn）”网站，凭办理的企业身份认证

锁（CA数字证书）登陆会员系统进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

4、开标过程

本项目不见面开标会议于 2021年 11月 1日 9时 00分（北

京时间）在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进行。

开标前，在新县交通运输局的监督下，在河南省综合评标专

家库中随机抽取了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共 4人，确认业主评委

1人。

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共有 4家投标人按规定

递交了投标文件。

开标在监督人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由招标代理机构主持不

见面开标会议，介绍与会人员。宣读开标纪律。

宣布按时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名单，并介绍本次招标项目

基本情况。

投标人自行解密投标文件。主持人宣布开标唱标：主持人唱

标，当众宣读投标人、投标报价、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工

期、质量承诺等内容。



各投标人对不见面开标记录表进行签章确认，不见面开标会

议结束。

5、评标过程

新县交通运输局对评标过程进行了全程监督。评标委员会由河南

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共 4人、

业主评委 1人组成，招标人、监督人、评标委员会名单详见《与

会人员签到表》。评委依据招标文件载明的评标办法和评分标准，

对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 4份投标文件进行了全面的评审、

独立评分。各评委评分计算算术平均值后，即得各投标人综合得

分，具体得分详见评委评分表和评委评分汇总表。

6、推荐中标候选人

按投标人综合得分的高低，对投标人进行排序，推荐排名前

三位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推荐中标候选人结果如下：

6.1施工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县新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罗山振发路桥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山河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2监理标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三元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恒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路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7、确定中标人



G106线光新交界至豫鄂交界段修复养护工程的招标投标工

作己经完成，于 2021年 11月 2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新县）》上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公示期间没有相关单位提

出异议，于 2021年 11月 5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新

县）》上发布了中标结果公告，确定了本项目的施工标段中标人

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新县新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

50050710.0元，工期：180日历天，质量：合格，项目经理：于

福宝（证书编号：豫 241202153707）；监理标段中标人为第一

中标候选人：河南三元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中标价：803335.0

元，项目经理：吴玉浩（注册编号：JGJ0407240）

二、抽查内容

（一）是否存在资质挂靠、串标围标、非法转包分包等违法

违规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经查，该项目不存在资质挂靠、串标围标、非法转包分包等

违法违规行为，公平公正竞争中标。

（二）是否存在在招标活动中违规插手干预交通运输行业工

程招投标的现象？

不存在在招标活动中违规插手干预交通运输行业工程招投

标的现象。

（三）是否存在建设单位规避招投标或弄虚做假的行为？




